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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关于印发《湖南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各市州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湖南湘江新区税务局：
    为全面推进我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进一步完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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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保险费率调整机制，结合我省实际，我们制定了《湖南省工伤
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2026年5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工伤保险处）










湖南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我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费率调整机制，优化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促进工伤预防工作，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7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工作 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5〕72号）、《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湖南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实施办法>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19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参加工伤保险的各类用人单位（含用工单位，下同）。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核定用人单位的浮动费率。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浮动费率，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用人单位按行业基准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基础上，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情况，提高或降低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
第四条 全省工伤保险一类至八类行业基准费率按照《湖南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实施办法》的规定统一执行，各地不得自行确定费率标准。
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实行浮动管理。其中：一类行业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可向上浮动二档至120%、150%，不实行费率下浮；二类至八类行业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可向上浮动二档至120%、150%或者向下浮动二档至80%、50%。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实行浮动后，最高不得高于其所在行业基准费率的150%；最低不得低于其所在行业基准费率的50%，且不得低于一类行业的基准费率。
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每年进行一次。每一个费率浮动周期为每年的7月1日至次年的6月30日。费率浮动时，应当在用人单位所属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进行上浮、下浮或维持不变。
第五条 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情况，根据工伤保险支缴率进行评价。工伤保险支缴率是指一个年度内，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用人单位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与该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比例。
工伤保险支缴率计算方式：工伤保险支缴率=（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免于考核金额）÷缴费金额×100%
其中，用人单位在缴纳工伤保险费时，存在一次性趸缴工伤保险费的，按对应的缴费年度计入用人单位的缴费金额。
第六条 用人单位工伤发生率情况，按照用人单位工伤发生率的增减情况进行评价。工伤发生率，是指用人单位在一个年度内，其职工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人次数与该用人单位月平均缴费人数的比例；工伤发生率增减情况，即比较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工伤发生率与上一年度的前一年度工伤发生率是否增减。
工伤发生率计算方式：工伤发生率＝（认定工伤人次—免于考核人次）÷用人单位年度月平均缴费人数×100%。
第七条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程度，按照职业病认定工伤率的增减情况进行评价。职业病认定工伤率，是指用人单位在一个年度内，其职工因患职业病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人次数与该用人单位月平均缴费人数的比例；职业病认定工伤率的增减情况，即比较用人单位上一年度职业病认定工伤率与上一年度的前一年度职业病认定工伤率是否增减。
职业病认定工伤率计算方式：职业病认定工伤率＝（职业病认定工伤人次—免于考核人次）÷用人单位年度月平均缴费人数×100%。
第八条 计算工伤保险支缴率时，免于考核金额是指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发生的工伤保险费用不纳入费率浮动考核范围；计算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认定工伤率时，免于考核人次的情况与免于考核金额相对应。
1.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2.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军人伤残证或残疾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第九条 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100%（不含）且小于120%（含）的，工伤保险费率上浮一档；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120%的（不含），工伤保险费率上浮二档。
第十条 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50%（含）且小于80%（不含）的，同时上一年度的工伤发生率和职业病认定工伤率同比均没有增长的，工伤保险费率下浮一档；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工伤保险支缴率小于50%（不含），同时上一年度工伤发生率和职业病认定工伤率同比均没有增长的，工伤保险费率下浮二档。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不符合第九条、第十条情形的，用人单位的费率不进行调整，按照用人单位所属行业基准费率执行。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在前一个费率浮动周期发生一起3人（含）以上死亡生产安全事故的，随后的费率浮动周期，工伤保险费率应当上浮至用人单位所属行业基准费率的150%，不依照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新参保缴费的用人单位，参保不足18个月的执行行业基准费率，但发生一起3人（含）以上死亡生产安全事故的，随后的费率浮动周期，费率应当上浮至所属行业基准费率的150%。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由承继单位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用人单位分立、转让的，按照原用人单位的具体情形进行费率浮动；用人单位合并的，应将各原用人单位的具体情形合并计算后再进行费率浮动。
第十五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在每年6月1日前，经过统计核算，确定用人单位的费率浮动结果，浮动结果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告知用人单位。告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工伤保险基金使用情况、工伤发生率和职业病认定工伤率及增减情况、费率浮动档次、本年度缴费费率以及申诉的部门和时限等信息。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对费率浮动结果有异议的,在收到告知后10个工作日内，向经办机构申请重新核定。经办机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重新核定，并将重新核定的结果和依据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告知用人单位。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将核定的用人单位费率浮动结果及时传递至税务部门，会同税务部门于每年7月1日起实施。
第十七条 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当加强对本辖区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工作的管理。各市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制定本辖区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具体方案，报市州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后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年度”指“自然年度”。即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且年度内缴费不足12个月的，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所列指标按年度内实际参保缴费月份计算。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日。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各地按照当地相关规定已进行费率浮动的，应当于次年起按照本办法进行费率浮动。本办法实施期间，国家或省如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6年65月5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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